
《中卫市机动车停车场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为有效实施《中卫市停车场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规范本市机动车停车场备案管理程序，提升停车行业监管与服务

效能，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起草了《中卫市机动车停车场备案

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现将起

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停车难”问题是当前影响城市运行与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

民生关切。为系统破解这一难题，我市已颁布《中卫市停车场管

理条例》，对停车场的规划、建设、使用与管理作出了顶层设计。

《条例》明确要求建立停车场备案管理制度，并授权市人民政府

制定具体办法。因此，制定本《办法》是推动《条例》落地生效

的关键配套举措，旨在将法规的制度设计转化为清晰、可执行的

操作规范，对于统一备案标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促进停车数

据共享、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制定依据与原则

（一）主要制定依据。本《办法》严格依据《中卫市停车场

管理条例》的授权与具体规定制定，其核心条款均旨在细化和落

实《条例》中关于备案管理、部门职责、智慧系统建设及法律责

任等相关要求，确保下位法与上位法的紧密衔接与统一。

（二）遵循的主要原则。一是法治统一原则。所有条款均在



《条例》框架内进行细化，确保职权法定、程序合法，特别是在

备案时限、管理部门等关键条款上与上位法保持完全一致。二是

问题导向原则。聚焦解决当前停车场备案管理中存在的程序不

清、标准不一、监管依据不足等问题，致力于构建从准入、运行

到退出的全链条管理制度。三是高效便民原则。明确并公开备案

材料清单、办理流程与时限，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降低制度性

交易成本。四是智慧治理原则。将数据接入智慧停车平台作为管

理要求，以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管能力与公共服务水平。

三、《办法》主要内容概述

《办法》共二十条，主要内容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确适用范围与职责分工。第二条明确了本办法的地

域与适用对象。第三条严格依据《条例》，厘清了市、县（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责，以及城市管理部门作为备

案主管部门的具体办理与执法职责，构建了分工明确、协同联动

的管理架构。

（二）细化备案程序与标准。第四至十条、第十二条系统构

建了备案操作流程，明确了“一场一备案”原则，详细列明了需

提交的八类核心材料，并严格遵循《条例》第二十二条，将经营

性停车场备案申请时限确定为“自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

内”。同时规定了备案机关的审查程序与办结时限。

（三）强化智慧监管与运行规范。第十一条和第十五条规定

了停车场数据必须接入智慧停车管理服务平台，并鼓励提供智能

化便民服务。第十六条和第十九条建立了备案后的监督检查机制



及对不实备案的处理规则，保障管理闭环。

（四）建立动态管理机制。第十三条规定了备案事项变更及

停车场停用时的备案更新与注销程序。第十四条落实《条例》精

神，鼓励专用停车场向社会错时共享泊位。

（五）衔接法律责任与实施安排。第十七条严格对接《条例》

第三十八条，明确对未依法备案擅自经营的行为，由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依法处罚，确保了执法依据统一。第二十条明确了本办法

的试行日期，并为存量停车场补办备案设置了过渡期。

四、预期效果与征求意见

本《办法》的制定与实施，旨在建立一套程序规范、监管有

效、服务便民的停车场备案管理体系，有助于全面掌握行业底数、

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推动停车资源数字化治理，从而提升城市停

车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为确保《办法》内容科学合理、符合实际、便于操作，现面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恳请各有关单位、行业组织、市场主体及

广大市民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研究、

充分吸纳，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审发布。


